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學術合作補助要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 補助標的  
(一) 與姊妹校(限比利時根特大學與美國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1. 團隊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應為三個

(含)以上。 
2. 團隊主持人需為本校在職之專任教

師，且近五年總發表之論文，該年度

FWCI 指數超過世界平均標準(含) 1
者。 

3. 檢附合作計畫書，計畫書應詳實註明

各（國）主持人負責之研究主題、期

程、經費編列表、預期成果，及各（國）

主持人簽署之合作確認書，由團隊主

持人提出申請。 
(二) 科技部雙邊國際合作計畫（Joint 

Research Projects）：由雙邊計畫主持

人分別向各自所屬研究機構提出申

請，且計畫獲案成立者，需檢附科技

部核定清單、合作計畫書及申請補助

之經費編列表。 
(三) 科技部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

心計畫：獲科技部海外科學研究與技

術創新中心計畫核定補助者，需檢附

核定清單及合作計畫書及申請補助

之經費編列表。 
(四) 其他跨國型計畫（需屬政府部會徵

求，如歐盟、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獲計畫徵求單位審查通過成案者，需

檢附計畫核定清單或通過證明文件、

合作計畫書及申請補助之經費編列

表。 

四、 補助標的 
(一) 科技部雙邊國際合作計畫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由雙邊計畫主持人分別向各

自所屬研究機構提出申請，

且計畫獲案成立者，需檢附

科技部核定清單及計畫書。 
(二) 科技部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

創新中心計畫：獲科技部海

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

計畫核定補助者，需檢附核

定清單及計畫書。 
(三) 其他跨國型計畫（需屬政府

部會徵求，如歐盟、美國國家

科學基金會）：獲計畫徵求單

位審查通過成案者，需檢附

計畫核定清單或通過證明文

件及計畫書。 
(四) 與姊妹校(限比利時根特大

學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

分校)共同組織國際研究團

隊： 
1. 團隊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應

為三個(含)以上。 
2. 團隊主持人需為本校在職之

專任教師，且近五年總發表

之論文，該年度 FWCI 指數

超過世界平均標準(含) 1 者。 
3. 檢附計畫書，計畫書應詳實

註明各主持人負責之研究主

題，並由團隊主持人提出申

請。 

․ 本要點調

整補助標

的順序。 
․ 本要點新

增申請檢

附文件。 
 



七、 獲補助計畫需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

繳交下列資料至研究發展處存查，

以列為下一年補助時之重要參考。 

(一) 參與研究之期末報告書（電子檔），內

容含相關研究成果，如共同發表論

文、舉辦雙邊研究工作坊等資料。 
(二) 補助金額超過（含）50 萬元者，需配

合研發處拍攝適合大眾閱讀中、英文

研究亮點影片各一則，以增加本校國

際曝光度。 

七、 計畫需每年繳交研究成果

報告至研究發展處存查，以

列為下一年補助時之重要

參考。 

․ 本要點新

增期末繳

交文件，含

中英文亮

點報導影

片及成果

報告書。 

 


